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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事中事后监管相关事务性工作信息表

序号 13.4

名称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事中事后监管相关事务性工作

法定依据
《关于改革调整区住房建设委所属公益类事业单位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(津党编发〔2020〕24 号）

实施机构
区住建委建管室、滨海新区住建事务服务中心（建筑节能服务

部）

职责边界
牵头部门为区住建委健管室，负责制定计划和函告区政务服务

办的工作；配合部门为区住建中心建筑节能服务部，负责告知、

检查、反馈检查情况、下达整改通知书和核查整改情况等工作。

运行流程
一般流程：网上核查-实地核查-审查-整改-公示-公告-函告审

批部门

运行要件

1.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表；2.企业法人营业执照

（复印件）；3.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目录

及文件，操作规程目录及文件；4.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证明文

件（包括企业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管理办法或规章制度、年度

安全资金投入计划及实施情况）；5.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

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（包括企业设置安全管理机

构的文件、安全管理机构的工作职责、安全机构负责人的任命

文件、安全管理机构组成人员明细表）；6.主要负责人、项目

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名单及证书

（复印件）；7.本企业特种作业人员名单及操作资格证书（复

印件）；8.本企业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年度安全培训教育材料

（包括企业培训计划、培训考核记录）；9.从业人员参加工伤

保险以及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人员参加意外伤害保险有关证

明；；10.职业危害防治措施（要针对本企业业务特点可能会导

致的职业病种类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）；11.危险性较大分部分

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生重大事故的部位、环节的预防监控措

施和应急预案（根据本企业业务特点，详细列出危险性较大分

部分项工程和事故易发部位、环节及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控

制措施和应急预案）；12.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（应本着

事故发生后有效救援原则，列出救援组织人员详细名单、救援

器材、设备清单和救援演练记录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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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事项

1.公示监管核查流程；

2.进行网上核查和企业住所核查，对满足安全生产条件企业出

具整改通知，发布公告；

3.对未按期完成整改企业进行公示；

4.发布未完成整改企业公告；

5.函告发证机关；

6.资料整理归档。

监督方式
来信来访地址：天津滨海新区大连道 1087 号区住房和建设事务

服务中心


